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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

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黄伟中先生、黄伟潮先生、施

兴龙先生、施正堂先生、孙华东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根据日常生产经营需要，预计 2025 年度与关联人杭州亚

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装备”）、浙江汽灵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含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汽灵灵”）、杭州萧山亚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亚太物业”）、亚太机电集团安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吉公司”）、浙江

亚太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中心”）、北京亚太汽车底

盘系统有限公司（含其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亚太”）、广州亚太汽车底盘系

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亚太”）、亚太机电集团安吉汽车管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吉管路”）、杭州亚太科技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科创

园”）发生关联交易，主要内容涉及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向关联人出租房产及代收电费等。其中：预计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发生交易额不超过 9,600 万元；预计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发生交易额不超

过 1,600 万元；预计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发生交易额不超过 14,700 万元；预计向

关联人出租房产及代收电费发生交易额不超过 900 万元。 



（二）预计 2025 年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2月28

日已发生金

额（万元） 

上年发生金

额（万元）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智能装备 
专用设备、材

料等 
市场价 8,200 396.34 8,616.96 

汽灵灵（及

其子公司） 

材料、办公用

品等 
市场价 700 146.7 538.13 

安吉管路 材料 市场价 700 0 80.70 

小计 

 

 9,600 543.04 9,235.79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亚太物业 

后勤保洁及物

业管理服务、

设施使用费 

协商价 800 130 783.85 

安吉公司 

后勤保洁及物

业管理服务、

房租 

协商价 400 60 360 

创新中心 技术开发费 市场价 400 0 665.76 

小计 
 

 1,600 190 1,809.61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北京亚太

（及其子公

司） 

制动器成品、

加工费及材料 
市场价 1,500 97.52 1,201.57 

广州亚太 
制动器成品、

材料 
市场价 13,000 2,452.96 9,542.76 

汽灵灵（及

其子公司） 

制动器成品、

材料 
市场价 200 0 257.80 

小计 
  

14,700 2550.48 11,002.13 

向关联人

出租房产

及代收电

费 

安吉管路 租赁费、电费 
 

市场价 250 23.65 184.76 

亚太科创园 租赁费、电费 
 

市场价 650 69.37 498.52 

小计 
  

900 93.02 683.28 

注：1、上述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和预计发生金额均为合并报表数据。 

2、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在市场有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



场价格制定价格；在没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定价。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万

元）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品 

智能装

备 

专 用 设

备、材料

等 

8,539.68 9,000 2.57 5.11 

2024 年 3 月 23

日《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

的公告》（公告

编 号 ： 2024-

007）、2024 年

8 月 18 日关于

调整 2024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4-034） 

汽灵灵

（及其

子公

司） 

材料、办

公用品等 
538.13 700 0.18 23.12 

小计 
 

9,077.81 9,700 - -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

务 

亚太物

业 

后勤保洁

及物业管

理服务、

设施使用

费 

783.85 800 68.53 2.01 

安吉公

司 

后勤保洁

及物业管

理服务 

360 370 31.47 2.70 

创新中

心 

技术开发

费 
665.76 900 3.64 26.03 

小计 
 

1,809.61 2070 - -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北京亚

太（及

其子公

司） 

制动器成

品、加工

费及材料 

1,201.57 2000 0.28 39.92 

广州亚

太 

制动器成

品、材料 
9,542.76 1,2000 2.25 20.48 

汽灵灵

（及其

子公

司） 

制动器成

品、材料 
257.80 500 0.06 48.44 

小计 
 

11,002.13 14,500 - - 



向关联

人出租

房产及

代收电

费 

安吉管

路 

租赁费、

电费 
184.76 400 0.06 53.81 

亚太科

创园 

租赁费、

电费 
498.52 500 20.39 0.30 

小计 

 

683.28 900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2024 年，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均未超过预

计金额，但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是公司与关联方

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基于实际市场需求和业务发展情况，较难

实现准确地预计。因此，公司在进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

主要从控制各项关联交易的总规模方面来考虑，根据市场情况

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预计，所以会与实际发

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公司实际关联交易金额在授权范围内，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方介绍 

1、杭州亚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装备” ） 

法定代表人：黄伟潮；注册资本：500 万元；营业范围：生产、研发、销售：

汽车制动智能生产线；计算机软件、智能（数字）化工程、自动化工程、自动化

装备、智能机器人系统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自

动化成套设备（除特种设备）、智能机器人的设计、安装、调试、维修；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萧山区蜀山街道亚太路 1399 号。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智能装备总

资产 7,523.72万元，净资产 3,509.32万元，营业收入 9,271.88万元，净利润 1,522.9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

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5 年预计公司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8,200 万

元。 

2、浙江汽灵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灵灵”） 

法定代表人：黄伟潮；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营业范围：工业互联

网、工业软件、数字技术、计算机软件、应用软件、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的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汽车零部件、机电设备、机械设备、机械配件、

自动化设备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仓储服务、物流服务；信息系统场地

租赁；道路货物运输代理；销售：汽车用品、铸件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

五金件、冲压件、铸件原料、塑料原料、橡胶原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

金属材料、五金工具、润滑油；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汽灵灵总资产 5,288

万元，净资产 1,860 万元，营业收入 4,273 万元，净利润-646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副董事长黄伟潮先生控股的公司 

履约能力：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

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5 年预计公司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900 万元。 

3、杭州萧山亚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物业” ） 

法定代表人：何桂富；注册资本：200 万元；营业范围：物业服务；房屋修

缮；水电安装（除电力设施的承装、承修、承试）；劳务派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地址：萧山区蜀山街道湖

东村。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亚太物业总资产 1,282.28 万元，净资产 1,143.89

万元，营业收入 1,087.96 万元，净利润 248.7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履约能力：该企业经营情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2025 年预计公司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800 万元。 

4、亚太机电集团安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吉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瑞康；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营业范围：实业投资、

物业管理；注册地址：安吉县递铺街道阳光大道西段 399 号。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安吉公司总资产 28,959.01 万元，净资产 25,651.75 万元，营业收入 76,861.95

万元，净利润 13,926.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该企业经营情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2025 年预计公司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400 万元。 

5、浙江亚太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中心”） 

法定代表人：黄伟潮；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营业范围：许可项目：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测绘服务；安全

评价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

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

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二手车经纪；汽车零配件零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

试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机械电气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创新中心总资产 4,954.53 万元，净资产 3,134.74 万元，营业收入 1,038.71

万元，净利润 9.4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副董事长黄伟潮先生担任创新中心董

事长；公司董事施正堂先生担任创新中心董事；公司监事陈宇超先生担任创新中

心监事。 

履约能力：该企业经营情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2025 年预计公司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400 万元。 

6、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亚太” ） 

法定代表人：杜君保；注册资本：8,000 万元；营业范围：道路货物运输；

生产、制造各类汽车制动系统产品、汽车车桥、变速齿轮等各类汽车底盘系统零

部件及模块；研发各类汽车制动系统产品、汽车车桥、变速齿轮等各类汽车底盘

系统零部件及模块；销售汽车零部件、机电设备及配件、电子电器产品、金属材

料、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技术开发；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产汽车零部件及配件（仅限动力总成系统、汽车电

子、新能源专用关键零部件）。（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注册地

址：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育隆大街 2 号。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北京亚太总资产 37,409.16 万元，净资产-16,823.43 万元，营业收入

31,447.83 万元，净利润 566.5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董事、总经理施兴龙先生担任北京亚太原副董事长。 

履约能力：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

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2025 年预计公司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500 万

元。 

7、广州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亚太”） 

法定代表人：柯玉田；注册资本：8,400 万元；营业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

件设计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镇市莲路石楼路段 53 号（厂房）之一。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广州亚太总资产

19,366.63 

万元，净资产 7,414.85 万元，营业收入 18,399.65 万元，净利润 842.57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董事、总经理施兴龙先生担任广州亚太公司副董事长；

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孙华东先生担任广州亚太董事。 

履约能力：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

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5 年预计公司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3,000 万

元。 

8、亚太机电集团安吉汽车管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吉管路”） 

法定代表人：施瑞康；注册资本：3,000 万元；营业范围：一般项目：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建

筑材料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注册地址：安吉县递铺街道阳光大道西段 399 号。截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安吉管路总资产 9,854.58 万元，净资产 4,553.58 万元，营

业收入 8,560.54 万元，净利润 1,800.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

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5 年预计公司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950 万元。 

9、杭州亚太科技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科创园”） 

法定代表人：黄伟潮；注册资本：300 万元；营业范围：科技创业园管理；

电子商务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科研信息咨询服务；

市场信息咨询；产业化配套及技术成果转让服务；会务、会展服务；物业服务；

成年人的非学历文化教育培训、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房屋租赁；

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亚太科创园总资产

1,502.8 万元，净资产 1,295.78 万元，营业收入 1,032.66 万元，净利润 202.79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该企业经营情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2025 年预计公司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50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智能装备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采购专用设备及材料

等。 

公司与汽灵灵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采购材料、办公用品等，

公司向其销售制动器成品、材料等。 

公司与亚太物业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其向公司提供后勤保洁及物业

管理服务。 

公司与安吉公司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其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吉亚太

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提供后勤保洁及物业管理服务。 

公司与创新中心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其向公司提供技术开发服务。 

公司与北京亚太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向其销售制动器成品、加

工费及材料。 

公司与广州亚太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向其销售制动器成品、材料。 

公司与安吉管路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采购材料及全资子公



司安吉亚太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向其提供厂房租赁及代收电费。 

公司与亚太科创园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提供厂房租赁及代

收电费。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在市场有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

格制定价格；在没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定价。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在款项或对价的结算（支付）方面参照非关联方进行。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由于 2025 年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为持

续性发生的，每笔交易的金额不确定，因此对 2025 年度内有可能发生的关联交

易进行了合理预测，与关联方根据市场和实际需求进行业务往来，每笔具体合同

待实际发生时再予以签订。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其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组成部分，是

公司合理配置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积极扩大市场的措施，对公司发展有着较为

积极的影响。这些关联交易是在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下进行的，公司的合法权

益和股东利益得到了保证。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及利润不完全依赖于上述关联交

易，因此公司不会对各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 

五、监事会发表的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 2025 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

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5 年 3 月 17 日召开 2025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经营

活动所需，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

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

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体现了公平、公允、合理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2025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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